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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扶持医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扶持本市医药产业，加快实现本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注册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药品研发机构。
　　本规定所指医药产业包括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医疗器械等行业。
　　第三条  在市工业发展资金中分设市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我市医药产业发展。市医药产业每年的税收增量市级留成部分及省财政对市医药产业的扶持资金作为补充。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省有关部门资金的支持。
　　第四条 市工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协调本规定的实施。本规定所涉及的扶持优惠政策按年度进行兑现，要求申报单位在每年二季度前向市工业主管部门申报，过期视为放弃。工业主管部门按程序受理、核准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执行，具体操作细则另定。
　　第五条 鼓励新药研发和自主创新。对取得国家药监部门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并落户本地生产的新药，给予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为：一类新药（含中药、化药）50万元；二类新药（含中药、化药）20万元。
　　第六条 鼓励医药科技创新。鼓励医药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在新药研制过程中，积极申报我市科技三项经费。市政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医药企业。
　　第七条 鼓励扶持新建、技改医药生产型项目。新建、扩建医药生产项目的厂房及研发类建筑，一律免交市政建设配套费。
　　第八条 鼓励引进优质医药项目。凡在批准注册登记之日起至规定时间内建成投产的新办企业，投产后2年内企业年度最高净入库税收（包括国税、地税，以国税局、地税局出具的证明为据）达10万元/亩，且年税收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从专项资金给予其所交纳的土地款额的10%的奖励。在此基础上，每亩税收增加1万元的，增加其交纳土地款额1%的奖励。
　　第九条 鼓励扶持医药项目建设。落户我市的新建或技改医药工业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安装调试完成并投产的，对其购入主要新增生产设备投资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凭购置发票（以国税部门抵扣税凭证为据）和付款凭证一次性从专项资金中给予设备款3%的资助。
　　第十条 鼓励扶持新建医药企业。新建投产的医药生产企业，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企业年度缴纳增值税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当年按所缴纳增值税的市级留成部分，由专项资金给予100%的扶持。三年后五年内按所缴纳增值税的环比增量的市级留成部分，由专项资金给予60%的扶持。
　　第十一条 鼓励支持非新建医药生产企业创税。全市非新建医药生产企业，以历年（自2003年以来）年度缴纳增值税最高额为基数，当年实缴增值税增量达到30万元以上的，增量税额的市级留成部分由专项资金给予100%的扶持。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医药流通企业创税。全市医药流通企业，以历年（自2003年以来）年度缴纳增值税最高额为基数，当年实缴增值税增量达到30万元以上的，增量税额的市级留成部分由专项资金给予40%的扶持。
　　第十三条 鼓励医药企业做大做强。鼓励本市医药企业收购、兼并或重组，被收购、兼并或重组的医药企业缴纳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凭税务部门完税证明）自收购、兼并或重组之日起三年内，一次性按实缴税额的10%由专项资金给以补贴，但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十四条 本规定各条款所涉及的奖励如与市政府其他相关规定有重复的，仅就高兑现一次奖励。
　　第十五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4年7月28日市人民政府令第45号发布的《海口市鼓励投资发展医药产业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